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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）及有关单位：  

根据《陕西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

法》（陕教规范〔2014〕10 号）和《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联合

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西石大研〔2015〕102 号)

精神，学校决定立项建设 2015 年度“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联

合培养基地”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和条件 

1．申报对象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（以下简称基地），

是指我校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，与行业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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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社会组织等（以下简称合作单位）共同建立的人才培养

平台，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。合作单

位以省内为主。 

2．申报条件： 

（1）在区域或行业内具有代表性和较大影响力，具有明

确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方向，具有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，

其主要业务能满足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研发、专业综

合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活动的相应要求。 

（2）具有一定数量的符合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

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（3）具有为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处于研究前沿的科研项

目或研发项目的稳定能力，具有相应的研究平台、技术设备

和科研经费。 

（4）具备研究生进入合作单位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必要

条件，并能提供劳动保护、卫生安全等方面的保障条件。 

（5）具有同时接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参加专业综合实践

的条件，并为研究生提供相应的工作或生活补助。  

二、申报与评审程序 

1．提交申请表。相关学院（部）与拟设置基地的合作单

位通过洽谈和磋商，达成建立基地的初步意向，并提交《西

安石油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申请表》及相关附件材料。 

2．实地考察。研究生院会同相关学院（部）对拟设置基

地的合作单位的基本条件进行考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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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择优遴选。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相关学院（部）申报

的基地进行集中评审与择优遴选，并对遴选结果进行公示。 

4．签订协议。经批准建立的基地，由相关学院（部）与

合作单位签订“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协议书”

（协议书模板另发）。 

5．挂牌仪式。在基地实质性接收专业学位研究生并开展

工作后，经相关学院（部）与合作单位协商，择机正式挂牌。

挂牌建设的基地将优先推荐申报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

作站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．材料报送要求 

各学院（部）将拟设置基地的申报材料（一式五份及电

子版）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前报送至研究生院综

合管理科。 

相关文件与表格可在研究生院主页下载。 

2．集中评审时间 

研究生院组织相关专家于 2015 年 10 月底前完成对申报

基地的集中评审与择优遴选。 

3．材料真实性要求 

各学院（部）应充分认识申报建立基地的重要性，坚持

公平公正原则，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严谨性，一旦发现

有任何不实行为，直接取消基地申报资格并承担其他相关责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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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闫高斌 

电    话：88382377 

电子邮箱：yangaobin@126.com 

 

 

西安石油大学 

2015 年 7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校领导。  

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4 日印发  
 


